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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xiety disorders在DSM-5的最新改變
The Changes of Anxiety Disorders in DSM-5

林朝誠 醫師

DSM-5工作小組副召集人

「Anxiety Disorders;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

疾病類別工作小組召集人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DSM-IV中的Anxiety Disorders 在DSM-5

已經被分散為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s, 

E00-E13)、強迫症和相關疾病(Obsessive-

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F00-F08)、

創傷和壓力相關疾病(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 G00-G05)，意謂著雖然這

三個診斷類別的臨床表現有很多重覆的症

狀，但分成三類後更能讓臨床工作人員很

清楚地區別不同診斷間的差異。

DSM-5中Anxiety disorders最新的改變

是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時間條件的

改變並移除發病年齡。另外，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的生理症狀從6項減為2

項，Agoraphobia, Specific Phobia, and Social 

Anxiety Disorder的時間條件也改變了。

強迫症和相關疾病包含了DSM-IV之

Anxiety Disorders, Somatoform Disorders, 

和Impulse-Control Disorders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中的一些診斷。DSM-5中最新的

改變是Hair Pulling Disorder (Trichotillomania)和

Skin Picking Disorder 的診斷準則，但大部份

只是做文字的修改而已；與身體病況相關

之強迫症或相關疾病、無法歸類之強迫症

或相關疾病、和物質誘發之強迫症或相關

疾病的準則現在已經建立了。

創傷和壓力相關疾病包含了DSM-IV之

焦慮症和適應障礙症(Adjustment Disorders) 

。DSM-5中最新的改變是新的診斷「持

續性複雜喪慟症」(Pers is tent Complex 

Bereavement Disorder) 的診斷準則有修

改，被放在DSM-5的Section III (這部份主

要包括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病症)。學齡前

兒童的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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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已訂出一個亞型，而不是一個單

獨的診斷；創傷後壓力症也新加了一個亞

型-dissociative symptoms subtype。在適應

障礙症，Related to Bereavement的亞型加上

六個月的條件，同時也做了文字的小幅度

修改。最後，無法歸類之創傷或壓力相關

疾病的診斷準則也被提出來了。  

另外，DSM-5跟DSM-IV有一個差別較

大的地方，許多疾病的嚴重度改成用量表

來評估，例如，社交焦慮症用Social Phobia 

Inventory或Mini-Social Phobia Inventory來評估

嚴重度，這部份以後再跟大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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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5的Anxiety Disorder
Anxiety Disorders in DSM-5

楊聰財 醫師

楊聰才診所院長

Q2- DSM-5的Anxiety Disorder(E00-E13)

和DSM-IV-TR的Anxiety Disorder比   

較有何差異？

1- 沒 有 O b s e s s i v e - C o m p u l s i v e 

D i s o r d e r s ( F 0 0 - F 0 8 ) 、 T r a u m a - 

and St ressor-  Re l a ted D iso rders 

E00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分離焦慮症

E01 Panic Disorder 恐慌症

E02 Agoraphobia 特定場所畏懼症

E03 Specific Phobia 特定畏懼症

E04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ocial Phobia) 社交焦慮症（社交畏懼症）

E05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廣泛性焦慮症

E06-11 Substance-Induced Anxiety Disorder 廣泛性焦慮症

E12  Anxiety Disorder Attributable to Another     

Medical Condition
與身體病況相關的焦慮症

E13 Anxiety Disorder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未分類的焦慮症

Panic Attack 恐慌發作

在此我會將Anxiety Disorder(E00-E13)部份以「問與答」方式加以詳述。

Q1-DSM-5的Anxiety Disorder(E00-E13) 項目中有哪些疾病？

(G00-G05)。

2- 可 以 看 到 比 較 特 別 的 是 加 入 了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在DSM-

IV-TR中是列在「Disorders Usual ly 

First Diagnosed in Infancy, Childhood, or 

Adole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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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原F01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在

DSM-IV-TR中是列在「Somatoform 

D isorder」)以及 F03 Ha i r -pu l l i ng 

Disorder (Trichotillomania, 在DSM-IV-TR

中是列在「Impulse-Control Disorders 

NOS」)

4- 加入了F 02 Hoard ing Disorder ,  F 

04 Skin Picking Disorder, F 05-06 

S ub s t a n c e - I n d u c ed  Ob s e s s i v e -

Compuls ive or Related Disorders ,  

F 07 Obsessive-Compulsive or Related 

Disorder Associated with a Known 

General Medical Condition（在DSM-5

中是列在「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中）

5- 在DSM-5的「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中加入了G 00 

Reactive Attachment Disorder（在

DSM- IV -TR中是列在「Diso rde r s 

Usual ly First Diagnosed in Infancy, 

Chi ldhood, or Adolescence」中的

Reactive Attachment Disorder of Infancy 

or Early Childhood）、G 01 Disinhibited 

Social Engagement Disorder、G 06 

Adjustment Disorders（在DSM-IV-TR中

是列在「Adjustment Disorder」中）

Q3-診斷內容的變化

1- E 00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將

害怕/焦慮/逃避的症狀持續時間由4

週改為6個月，並移除「發病年齡在

18歲之前」的條件。

2- E 01 Panic Disorder：至少為期1個

月，有一個核心症狀、伴隨著其他

至少一個症狀

3- E 02 Agoraphobia：至少有兩個特定

場所畏懼症的情況，為期至少6個月

4- E 03 Specific Phobia：持續至少6個月

（在DSM-IV-TR中，此項條件有以下

的前提：若個案年齡未達18歲）

5- E 04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ocial 

Phobia)：持續至少6個月（在DSM-

IV-TR中，此項條件有以下的前提：

若個案年齡未達18歲）、細分為

「Performance only」、「Selective 

Mutism」2型（在DSM-IV-TR中只有

「Generalized」1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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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 05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至少為期3個月（在DSM-IV-TR中，

「至少為期6個月」）、生理症狀從

6項減為2項、加上至少「1.避免負面

的結果可能發生的情況，2.花費時間

和精力在準備負面的結果可能發生

的情況，3.因擔心而拖延行為或作決

定，4.因擔心而多次尋求安慰」4項

中有1項的行為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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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症與相關疾病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湯華盛 醫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DSM-5將強迫症自焦慮性疾患中分

出，獨立成單一類別診斷稱之為強迫症

與相關疾病，顯然工作小組認為這一群

相關的疾病有類似的臨床特徵。這一個

診斷類別包括強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身體異型症(body dysmorphic 

disorder)、儲物症(hording disorder)、拔毛

症(hair pulling disorder)、摳皮症(skin pricking 

disorder)、物質誘發之強迫症或相關疾病、

與身體病況相關之強迫症或相關疾病、無

法歸類之強迫症或相關疾病。

比較特別的是在第四版中身體異型症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是屬於身體化疾

患；拔毛症(hair pulling disorder)是屬於衝動

控制疾患；而儲物症(hording disorder)與摳

皮症(skin pricking disorder)原先是屬於強迫

症的症狀，第五版將之獨立出來成為一個

疾病。

有關強迫症(obsess ive compu ls ive 

disorder)的診斷準則，對照第四版與第五

版的不同處：在強迫思考的定義(1)中將

intrusive and inappropriate 改成 intrusive and 

unwanted。第四版強迫思考定義的(2)「強

迫意念、影像、衝動不僅僅是對日常生活

的擔心而已」，與(4)「強迫意念、影像、

衝動是出自自己內心，而不是思想插入」

已經刪除，將之納入第五版的 D鑑別診斷

中。將第四版的E 改成第五版的C。第五版

增加註記：病識感佳、病識感差、無病識

感這三個等級，而第四版只有病識感差的

註記而已。

有關身體異型症(body dysmorph ic 

disorder)的診斷準則，第五版增加一條新

的描述：B、疾病過程當中，病人因為關

心自己外表而有重複行為(例如：重複看鏡

子、過份修飾、皮膚搔抓或尋求保證)或心

靈行動(例如：比較自己與別人的外表)。

註記：肌肉型身體異型症：若擔心的

是自己的肌肉太瘦弱。儲物症的鑑別診斷

之中特別排除因強迫思考導致的儲物行

為，問題是如何排除？我想大概是病人必

須符合強迫檢查、清洗、整齊等行為或思

考，在這個疾病底下的儲物行為，並非真

正的儲物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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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5餵食和飲食障礙症
Feeding and Eating Disorders

曾美智 醫師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Feeding and Eating Disorders疾病類別工作小組召集人

飲食障礙症（Eat ing d isorders）在

DSM-5將改成餵食和飲食障礙症 （Feeding 

and Eating disorders），包含目前DSM-IV中

源自於嬰兒、兒童或青少年的餵食障礙

症。狂食症（Binge-eating disorder，BED） 

會在DSM-5中成為一個獨立的診斷。根據

研究發現 [1，2]，BED可和其他飲食障礙

症及肥胖症做區別。如家族史研究顯示

BED在家族中的比例較高，和其他飲食障

礙症相比，BED有較高比例的男性，年紀

較大和較晚發等人口學特徵。BED比一般

肥胖症在意身材和體重，更多人格障礙

和較高的精神科共病，以及較差的生活品

質。BED較其他飲食障礙症的診斷穩定度

較差和較高比例會緩解。BED較高機會合

併身體疾病，治療反應的研究顯示BED個

案的飲食病理對特殊治療的反應較一般的

減重行為治療為佳，以及抗憂鬱劑可有效

治療BED。有關頻率的診斷條例，BED在

DSM-5將改成與暴食症類似（用次數非天

數來定義），最低頻率為每週2次超過6個

月。

DSM-5中，厭食症有關「無月經」的

診斷條例可能會被取消。因為符合其他厭

食症症狀的人，有些仍有月經來，且這條

例無法適用於初經前，使用口服避孕藥和

停經的女性，以及男性等[3]。有關體重的

診斷條例，工作小組認為設立一個數字來

定義厭食症診斷的體重是沒有根據的，應

該是依臨床判斷，考慮到年齡、性別，發

展階段和身體狀況等低於「正常的最低體

重」為準。另在診斷條例B有關「拒絕」

進食的字眼會改成強調「行為」層面，去

除評估其節食「意圖」時遇到的困難。有

些厭食症個案會否認其體重的減輕不是因

為節食，而是其他健康或身體的因素。

暴食症的診斷條例每週兩次的頻率，

有文獻回顧顯示和最低頻率每週一次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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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個案特徵均相同，故建議改成每週一

次。暴食症的分類，因其「非清除型」暴

食症和狂食症相類似因此建議刪除。清除

症（purging disorder） 和夜食症候群（night 

eating syndrome）因其相關資料仍不足，會

列在其他未分類餵食和飲食障礙症。

迴避/節制攝食症的診斷名稱的改變主

要是因為此疾病的表現是跨越各年齡層，

而非侷限於嬰兒和兒童早期[4]，他們的主

要表現是節食或逃避食物攝取。此疾病以

有無「合併體重/體型的關切」和厭食症

區分。這診斷的其他修改包括，取消「超

過至少1個月」的期間；加上「會影響成

長」、「營養不良」、「依賴腸道餵食」

和「影響社會心理功能」，以取代「體重

減輕或無法增加體重」等字句，來描述節

食或逃避食物攝取的臨床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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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DSM-5當中情緒疾患的診斷改變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Bipolar Disorders in DSM-5,  
A Fast Glance 衛漢庭 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周元華 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Bipolar and Related Disorders; Depressive Disorders」

疾病類別工作小組召集人

DSM-5在診斷分類上，將原有的情

緒疾患分成兩大區塊：憂鬱疾患及雙

極性疾患。憂鬱疾患內含八大疾病。

最 重 大 的 改 變 ， 在 於 重 鬱 期 （ M a j o r 

Depress ive Ep i sode），不再排除傷慟 

（Bereavement）。針對病人所遭受的重

大失落（Loss）事件，特別當病人出現無

望感、自殺意念、精神遲滯、或是嚴重的

整體功能喪失，重鬱期的診斷是可被允許

的。這無疑代表了，新的重鬱期診斷，已

經吸納了原有的適應性疾患（Adjustment 

d i so rde r）的診斷。而在新增的憂鬱疾

患中，較為新鮮的是破碎性情緒失控症

（暫譯，Disruptive Mood Dys-regulation 

Disorder），這個疾病主要是為了辨識出，

自幼年或少年時期（6-18歲）起即開始

出現，嚴重反覆性脾氣暴怒（Recurrent 

temper outbursts）的病人。另外，經前症

候群（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顯

然也極受DSM-5重視，並確立了診斷標

準。雙極性疾患內含六大疾病。最重大的

改變，在於躁期（Manic Episode）及輕躁

期（Hypomanic Episode）的核心症狀，從

以前首重的情緒改變（如上升、開闊、煩

躁情緒），增加了活動量改變（如活動量

或活力上升）。另外，因為使用抗鬱劑或

電療所引發的持續性躁症或輕躁症，亦可

以構成第一或第二型雙極症的診斷。整體

來說，在DSM-5的診斷邏輯上，更重於功

能損害的辨識，而非深究於功能損害的

原因。另外，在憂鬱疾患及雙極性疾患

的分類上，還新增自殺風險的註記（With 

suicide risk severity），大大強調了自殺評

估與診斷的重要性，是一個重大而務實的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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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偏好症在DSM-5的沿革
Revision of DSM-5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Paraphilic 
Disorder

薛克利 醫師

文鳳診所身心科

一、 性偏好症（Paraphilic Disorders） 診

斷概念的改變：

（一） 『性偏好症(paraphilic disorders)』 

及『性偏好(paraphilias)』的區隔：

DSM-5  性偏好工作小組認為，並

非所有的性偏好都是精神疾病（Menta l 

disorder），因此，必須將『性偏好症』與

『性偏好』做定義上的區分。性偏好症的

定義必須在該性偏好出現：1.導致個人痛

苦（distress）或損傷（impairment）；2.性

滿足涉及傷害（harm）自己或他人。意

即，『性偏好』是『性偏好症』的必要但

非充分條件，『性偏好』本身非屬臨床必

要介入的理由。

事實上，藉由 DSM-III-R 對『性偏好』

的診斷準則 A 與 B，就能清楚地界定『性

偏好』及『性偏好症』：其中，準則 A 針

對各類性偏好特性做描述；

準則 B 則敘述性偏好的負面結果，

包括：痛苦、損害、傷害自己或他人的危

險。

DSM-5將符合診斷準則A與B者定義為

『性偏好症（paraphilic disorders）』；只符

合 A 而非 B 者為『性偏好 (paraphilias)』。

臨床上，前者構成疾病的診斷，後者則建

議用「確定」（ascertainment）而非「診

斷」（diagnosis）的概念。

區分 paraphilias 與 paraphilic disorders，

尚有下述的考量：

1.  並不影響『常態（normative）性行

為』與『非常態（non-normative）

性行為』的區辨。

2.  避免將『非常態性行為』直接標記

為具精神病理 (psychopathological)。

3.   根 除  D S M - I V - T R  未 清 楚 區 隔

paraphilias 與 paraphilic disorders 而產

生的診斷矛盾：除非同時符合診斷

準則A + B (DSM-5的paraphilic disorder

診斷)，否則既不構成 Paraph i l i c 

disorders，也無從透過診斷準則確定 

(ascertainment) 個案是否有paraphilia 

(DSM-5的paraphilia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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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偏好疾患的病程標記（Course 

Specifiers）： 

性偏好症經過處遇治療仍有可能改變

其狀態。臨床上，也需要去釐清性偏好疾

患個案所處的狀態，以便讓個案及治療評

估者更清楚掌握病程。

以往的診斷系統從未對性偏好症的狀

態變化與病程提供判準。因此，DSM-5對

所有的性偏好症診斷，加入包括：『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在控制性的環境） 

』 及『In Remission（緩解中）』兩種病程

標記。值得注意的是，病程標記的內容，

並未針對性偏好的性興趣本質（paraphilic 

interest per se）改變與否做說明。

『Remission』意指：在「非控制性的

環境（Uncontrolled Environment）」下，無

任何不適、障礙或復發行為，持續時間達

五年或更久。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意指：

在「控制性的環境」（如：監獄），致

無法對性偏好衝動與外顯行為的傾向 

（propensity），提供客觀評估。

二、 『戀童性偏好症 (Pedophilic Disorder) 』

診斷準則的改變：

有關 Pedophilia 的診斷準則，在 DSM 

及 ICD 診斷系統定義上有所不同：DSM-IV-

TR 對戀童的定義為：『反覆出現強烈的

性興奮、性幻想、性衝動及性行為，內容

涉及青春期前孩童（一般而言，指年紀13

歲或更小的孩童）相關的性活動』（APA, 

2000）。ICD-10 對戀童的定義為：『對

青春期前或青春期早期孩童出現性偏好

（sexual preference）』（WHO, 1992）。

ICD 與 DSM 兩大診斷系統，對戀童定

義的不同在於：對『青春期早期孩童性興

趣』的取（ICD）或捨（DSM）。青春期早

期孩童的性興趣由Glueck（1955）所發現

並定義為戀少年 hebephilia，其性反應的對

象為 11-14歲、Tanner stage 2-3 [註一] 的

孩童。

性 偏 好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 將 『 青 春

期早期孩童的性興趣』，納入DSM-5戀

童性偏好症的診斷準則中，成為一種

亞型（subtype）—戀少年症『Hebephilic 

Type』。其立意如下：

1.   讓 DSM 與 ICD 兩大診斷系統在戀

童的定義上更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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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絕對不同成熟程度孩童性興趣，

沒有任何診斷指引的“Paraph i l i c 

Disorder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NEC）”診斷垃圾桶遭浮濫使用

的現象。

3.   青春期早期（指Tanner stages 2-3）

的外顯身體特徵 [註一]，應仍視為

未成熟孩童。

4.  提升戀童性偏好症診斷的正確性，

讓診斷更一目了然，減少臨床診

斷與照字面定義診斷兩者間的不一

致。

三、 『戀童性偏好症  ( Pedophilic Disorder ) 』

診斷準則的最新改版：

（一） 強調性反應的相對強度，而非絕對

存在：

診斷準則A：「對青春期前或青春期

早期孩童，出現反覆強烈的性興奮」更改

為「對青春期前或青春期早期孩童，出現

反覆強烈性興奮，且程度上等於（equal）

或大於（greater）對身體發育成熟對象的

性興奮」。意即，戀童性偏好症的診斷，

強調「對孩童性反應」之於「對身體成熟

對象性反應」的相對強度，不能僅根據對

孩童出現性反應就確定診斷。

『戀童性偏好症』診斷準則A的重大

改變，也使得DSM更接近 ICD對孩童具性

偏好“a sexual preference for children” 的

定義。

（二）強調身體成熟度，而非法定年齡：

對『青春期前（Prepubescent）孩童』

及『青春期（Pubescent） 孩童』的分界

點，捨棄「年齡小於11歲」及「年齡介

於11至14歲」，改以“Tanner Stage 1” 

及“Tanner Stage 2-3”。意即，DSM-5

『戀童性偏好症』亞型的具體說明（Type 

Specifiers），強調對身體外顯成熟特徵的

心理反應，放棄法定年齡的界定方式。

四、 DSM-5新增「尚需進一步研究」的診斷：

『性偏好強制障礙 （Paraphilic Coercive 

Disorder）』

『性偏好強制障礙』（診斷準則A）

強調患者對「強制性行為的興奮度」（就

其幻想、衝動或行為表現），須等於

（equal）或大於（greater）「雙方同意下

發生性行為的興奮度」。且須排除『性凌

虐性偏好症（Sexual Sadism Disorder）』

（診斷準則C），才能確定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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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DSM-5 性偏好症 ( Paraphilic Disorder)

診斷改版的臨床意涵：

綜言之，DSM-5在性偏好症診斷主要

的改變在於：

（一） 破除『非常態（non-normative） 

性行為』屬精神病理現象的迷思：

強 調 性 偏 好 須 出 現 負 面 結 果 （ 詳

見上文），才構成性偏好症（Paraphi l ic 

Disorder）的診斷。將非常態的性興趣—性

偏好（Paraphilia）「去疾病化」（不構成

診斷）。

（二） 重新定義『戀童性偏好 (Pedophilia ) 』:

1.  修正DSM-IV-TR 的診斷標準A：對青

春期前孩童（泛指13歲或更小）出

現性興趣，即成立戀童性偏好，下

分專屬型（Exclusive type）及非專屬

型（Non-exclusive type）兩種亞型。

DSM-5 改採對孩童的性興趣程度，

等於或高過對身體成熟對象的性興

趣程度，以更嚴謹的定義來確診戀

童性偏好症，避免過度診斷的亂

象。

2.   引用公認對孩童青春期身體發育成

熟度分類清楚的『Tanner Stages』

來定義孩童[註一]：避免僅依據法

定年齡所可能產生的爭議與訛誤，

並在DSM-5增加對青春期早期孩童

（Tanner Stage 2-3）的性興趣，歸

類為Hebephilic type。

3.   廢 除 D S M - I V - T R 『 僅 近 親 相 姦

（Limited to Incest）』的亞型：

DSM-5對戀童性偏好症的診斷，建

議不論家庭內或家庭外兒童性侵害

個案，一律對焦於孩童身體發育成

熟度，釐清個案對身體外顯成熟特

徵的心理反應，避免過度使用『性

替代 （surrogate） 工具』的模糊解

釋。

[註一]：請參考第16頁至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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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5基層醫療診斷手冊（DSM-5 PC）之省思
DSM-5：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Primary Care 王永棣 經理

台灣禮來公司

陳正宗 院長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參加165th APA年會，當然可以學習

許多正在進行之臨床、基礎之研究，但是

此次主題是「Integrated Care」更是讓本人

深感一個俱領導與前瞻性之APA其實有許

多工作者群聚一起討論與研發，最後接受

各方意見，並檢討過去之缺失而做出對精

神醫學最有利之結論，包括專業成長、經

濟、社會動脈及醫療問題等。

Phi lade lph ia之APA大會特安排10個

symposia，1個forum及演講為明年5月要

出版之DSM-5訂位與宣導，尤其在第1天

當David J. Kupfer主持之forum討論與ICD-11

間之整合性問題，參與期間才學到美國

目前仍因為電腦資訊系統之修訂困難且

經費龐大而未使用ICD-10，目前與我國均

仍使用ICD-9 CM，也很有可能直接使用

ICD-11而跳過ICD-10，且精神醫學亦會使用

DSM-5，真是讓臨床工作者深感安慰，也

建言醫界大老們及衛生署可以考慮我國亦

跳過ICD-10以免引起民怨；相對於DSM-5

我們學會亦得到與台灣禮來公司合作之推

展計劃，相信此一小組在台大胡海國教授

之領導下必能為未來台灣精神醫學奠定更

扎實之基礎。

DSM-5 PC（DSM-5 Primary Care）是

本次參加APA學到的名詞，過去我們口中

常唸「要合作」「要整合」，DSM-5 PC

也預定將在2014年出版，其主要目的是

協助Primary care physicians或mental health 

workers更容易協助照顧精神疾病患者。眾

所周知在汙名化之影響下，許多病人不會

直接求助精神科，因此精神醫學界更應該

與Primary care同仁從訓練中共同學習如何

處理及治療病人，而在此一過程中DSM-5 

PC就彰顯其重要性，包括應更簡短、摘

重點，以流行病學為基礎，協助社區中病

人更容易得到照護，且基層醫療中強調簡

化、量化與標準化，且在某些條件下建立

轉診系統。

學會DSM-5工作小組若也能多出一些

時間參與基層醫療之發展，相信整體精神

醫學必能更發展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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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5會議紀錄摘錄　DSM-5 Meeting Record
執行小組小組第五次會議，重要報告及決議如下：

時    間：101年5月7日（星期一）下午18時30分

地    點：本會秘書處（台北市松江路22號9樓之3）

主    席：林朝誠

出    席： 歐陽文貞、周勵志、丘彥南、周立修 

台灣禮來公司醫藥學術處：林喬祥、葉如芬

請    假：周煌智、黃敏偉、胡海國

列    席：黃　喆、彭莉芳

紀    錄：彭莉芳

壹、報告事項：

一、DSM-5第2卷第1期通訊已於2012年3月上旬出刊。

二、DSM-5通訊已放至網站供大家瀏覽。

三、DSM-5具體2012年執行工作計畫報告如下表：

日期
美國DSM-5

發展計畫

台灣精神醫學會DSM-5 

更新追蹤及中文化計畫
執行進度

2012/1/9 第4次執行小組會議 已於2012/1/9於本會秘書處召開

2012/2/1

Anxiety Disorders；Obessive-
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Trauma and Stressor Re lated 
Disorders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已於2012/2/1於本會秘書處召開

2012/2/4
Schizophrenia Spectrum and Other 
Psychotic Disorders工作小組第二
次會議

已於2012/2/4於喜來登大飯店召開

2012/2/17 第4次專家工作小組會議 已於2012/2/17於喜來登大飯店召開

2012/2
Phase II Field Trial
結束

2012/3/15 通訊季刊第2卷第1期 已於2012/3/15出刊

2012/4/29
DSM-5 Symposium
（精神醫學會春季研討會）

已於2012/4/29於花蓮美崙大飯店
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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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美國DSM-5

發展計畫

台灣精神醫學會DSM-5 

更新追蹤及中文化計畫
執行進度

2012/5/7 第5次執行小組會議

2012/6
1. 通訊季刊第2卷第2期
2. 台灣Field Trial 可行性評估

預計2012年5月15日截稿，2012年
6月出刊。

2012/7 第5次專家工作小組會議 預計於2012年7月中旬前召開

2012/9 通訊季刊第2卷第3期
預計2012年8月15日截稿，2012年
9月出刊。

2012/10/27

～

2012/10/28

1.  DSM-5 Symposium（精神醫學
會年會）

2.  DSM-5執行小組會議或專家工
作小組會議

預計於年會籌組工作坊

2012/12 通訊季刊第2卷第4期
預計2012年9月15日截稿，2012年
10月出刊。

2012/12
診斷準則最終
修訂版定案

台灣DSM-5中文翻譯初稿也幾乎
同步完成

貳、討論事項：

一、有關DSM-5第2卷第2期通訊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專家工作小組第2次會議決議辦理。

2. 第2卷第2期通訊內容及撰稿者如下，字數為500-1500字，截稿日期為

2012年2月24日。

（1）專欄文章：

①「 Anxiety Disorders;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林朝誠召集人。

②「 Bipolar and Related Disorders; Depressive Disorders」：周元華召集

人。

③「 Feeding and Eating Disorders」：曾美智召集人。

④「 Sexual Dsyfunctions；Gender Dysphoria；Paraphilias」：薛克利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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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路歷程：DSM-5相關會議紀錄—秘書處

（3）交流園地已邀請邱瑞祥醫師撰寫。

（3）DSM-5最新進展目前尚未邀請，提請討論。

決議：1.交流園地由黃敏偉秘書長邀請康復之友聯盟撰寫。

2.最新進展請歐陽文貞醫師針對ICD-10-CM與DSM-5之聯結撰寫。

3. 建議DSM-5通訊可與華藝數位或其他數位圖書公司合作，使更多人可以

瀏覽。

4.請撰稿者簽署出版同意書。

二、有關DSM-5第2卷第3期通訊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專家工作小組第2次會議決議辦理。

2. 第二卷第三期通訊內容及撰稿者如下，字數為500-1500字，截稿日期為

2012年8月15日。

（1）專欄文章：

①「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Disruptive, Impulse Control, and 

Conduct Disorders; Elimination Disorders」：丘彥南召集人。

②「 Schizophrenia Spectrum and Other Psychotic Disorders」：歐陽文

貞召集人。

③「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s; Other Disorders」：沙堅白召集人。

（2）心路歷程：DSM-5相關會議紀錄—秘書處

（3）交流園地已邀請黃敏偉秘書長撰寫。

（3） DSM-5最新進展目前尚未邀請，提請討論。

決議：1.「 Schizophrenia Spectrum and Other Psychotic Disorders」將由楊聰財醫

師撰寫Attenuated Psychosis Syndrome及馬景野醫師撰寫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

2.「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s; Other Disorders」目前無新資料且也於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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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3期完整撰寫，先詢問沙堅白醫師是否有新資料可以撰寫。

3. 交流園地仍試著邀請邱瑞祥醫師以作為基層醫師的角度來看DSM-5對基

層之影響來撰寫。

4.邀請陳正宗院長針對針對今年APA有關DSM-5之相關訊息撰寫。

三、有關年會DSM-5 symposium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年會舉辦日期為101年10月27日至101年10月28日，投稿截稿日期為101年

7月1日。

決議：1.發mail邀請12組疾病類別工作小組是否有意願籌組symposium。

2. 若無小組籌組，則由執行小組來籌組，籌組題目暫訂為「Debates in 

Developing DSM-5: from Ethics, Clinical Pratice to Research發展DSM-5過程中

的爭議論點：從倫理，臨床運用到研究」，主題及演講者如下：

（1）老年精神醫學-歐陽文貞醫師

（2）兒青精神醫學-丘彥南醫師

（3）Personality Disorders-周勵志醫師

（4）Substance Use and Addictive Disorders-唐心北醫師

（5）Anxiety Disorders-林朝誠醫師

（6）Schizophrenia-周立修醫師

（7）Mood Disorders-周元華醫師

3.預計於年會召開第6次專家工作小組會議。

四、有關DSM-5翻譯版權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若翻譯版權及翻譯權非本會時，有關本會因應措施，提請討論。

決議：1. 為使DSM-5專有名詞能有適當之譯名，建議本會可針對DSM-5專有名詞

之譯名及簡單說明該診斷出版手冊，也可放入與DSM-IV專有名詞之對照

表；本手冊應比正式中文版早出版。

2. 若只是翻譯專有名詞是否有違反著作權法及智慧財產權法，請秘書處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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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律師相關疑義。

五、 有關DSM-5疾病類別疾病診斷名稱及特定專有名詞問卷調查相關事宜，提請討

論。

說明：1.依據專家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決議辦理。

2. 建議將DSM-5疾病診斷名稱及特定專有名詞之譯名設計問卷，並放於網

站上調查會員之傾向，讓譯名可以被多數人接受。

決議：1. 發mail請12組疾病類別工作小組提供有爭議之專有名詞之譯名，彙整後

放至論壇供會員及非會員提出建議。

2. 預計於今年年底前完成分析，並於2013年之春季研討會提出成果。

參、臨時動議：

一、有關邀請基層醫師加入DSM-5小組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請學會發函台灣精神科診所協會，請該協會推薦一位基層醫師加入。

肆、散　　會：下午21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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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Wake Disorders小組第一次會議，重要報告及決議如下：

時    間：101年2月1日下午19時

地    點：台灣高鐵台中站Caffe’Ritazza

主    席：邱南英

出    席：黃玉書、黃介良、李謙益、王介暉

請    假：楊建銘、杭良文、李信謙、毛衛中、許世杰

紀    錄：邱南英

壹、報告事項：

DSM-5各疾病類別工作小組的工作任務是：翻譯疾病診斷名稱及特定的專有名詞、

收集有關DSM-5的最新資訊、參與教育訓練相關的規劃工作、翻譯的校閱工作。DSM-5將

原來DSM-4-TR的Sleep Disorders改成Sleep-Wake Disorders，下面分成M00-M20，迄今公告的

資料尚不多。整體工作大組將於2月17日晚上7點於台北市開會。

貳、討論事項：

1.  討論及修正診斷名稱及特定的專有名詞：修正M00-M20的中文。Hypocretin譯為下視丘

泌素，Sleep apnea譯為睡眠呼吸中止症。

Sleep-Wake Disorders 睡醒疾患

M 00 Insomnia Disorder失眠症

M 01 Primary Hypersomnia/Narcolepsy without Cataplexy 原發性嗜睡症/猝睡症未合併猝倒

M 02 Kleine Levin Syndrome 克萊李文症候群

M 03 Narcolepsy/Hypocretin Deficiency 猝睡症/下視丘泌素缺乏

M 04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呼吸不足症候群

M 05 Primary Central Sleep Apnea 原發性中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M 06 Primary Alveolar Hypoventilation 原發性肺泡通氣低下症

M 07 Circadian Rhythm Sleep Disorder 日夜節律睡眠疾患

M 08 Disorder of Arousal 覺醒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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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09 Nightmare Disorder 夢魘

M 10 Rapid Eye Movement Behavior Disorder 快速動眼睡眠行為障礙

M 11 Restless Legs Syndrome 腿部不寧症候群

M 12-18 Substance-Induced Sleep Disorder 物質引起的睡眠疾患

M 19 Other Specified Sleep Disorder 其他特定性睡眠疾患

M 20 Unspecified Sleep Disorder 非特定性睡眠疾患2. 

最新的資訊：各自搜尋再作匯整。

3. 教育訓練的規劃：目前因資料不多，暫時不舉辦。

4.  分配翻譯的校閱工作。M00毛衛中，M01李信謙，M02-03黃玉書，M04-06杭良文，M07

楊建銘，M08-09李謙益，M10-11王介暉，M12-18黃介良，M19許世杰，M20邱南英。

5. DSM-5 第2卷第1期通訊稿的撰寫：500至1500字，2月15日交稿。

6. 日後的運作以e-mail交換意見，如需討論再召開會議。

參、散　　會：下午 2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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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xiety Disorders；Ob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小組第二次會議，重要報告及決議如下：

時    間：2012年5月16日（星期三）下午18時30分

地    點：本會秘書處（台北市松江路22號9樓之3）

主    席：林朝誠召集人

出    席：湯華盛、楊聰財、魏兆玟、呂明坤

請    假：張良慧

紀    錄：彭莉芳

壹、報告事項：

一、歡迎呂明坤醫師加入本小組。

貳、討論事項：

一、 有關2012年第二卷第二期通訊專欄文章「Anxiety Disorders;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Disorders; 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之撰寫相關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1. 楊聰財醫師及湯華盛醫師針對Anxiety Disorders及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已撰寫一篇文章，並由林朝誠召集人彙整並撰寫前

言。

2. 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之撰寫者，提請討論。

決議：1. 請楊聰財醫師及湯華盛醫師確認文章內容後寄至秘書處。

2. 請呂明坤醫師撰寫「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並刊登於第

二卷第三期通訊。

二、 有關「Anxiety Disorders;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疾病診斷名稱及特定專有名詞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1. 依據第2次專家工作小組之決議，疾病診斷名稱及特定專有名詞初步討

論結果如下：

（1）Spectrum：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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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tegorical：類別的

（3）Dimension：層面

（4）Dimensional：層面的

（5）Distress：困擾（苦惱）

（6）Impairment：減損

（7）Specified：特定的

（8）Unspecified：非特定的

（9）General Medical Condition：身體病況

（10）disorder：症或障礙症，如精神病症或飲食障礙症。

決議：1.以下疾病診斷名稱及專有名詞提至專家工作小組會議進行討論：

（1）Agoraphobia：公共場所畏懼症/特定場所畏懼症/陌生場所畏懼症

（2）Substance-Induced：物質引發/物質誘發

（3）Not Elsewhere：無法歸類/未歸類

2. Reactive Attachment Disorder及Disinhibited Social Engagement Disorder請兒青

小組協助提供適當之譯名。

3. Anxiety Disorders；Ob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疾病診斷名稱及專有名詞建議譯名如下表。

DSM-5（英文） DSM-5（建議翻譯）

Anxiety disorder 焦慮症

E 00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分離焦慮症

E 01 Panic Disorder 恐慌症

E 02 Agoraphobia 公共（或「特定」或「陌生」）場所畏懼症

E 03 Specific Phobia 特定畏懼症

E 04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ocial Phobia） 社交焦慮症（社交畏懼症）

E 05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廣泛性焦慮症

E 06-11 Substance-Induced Anxiety Disorder 物質引起的焦慮症

E  12 Anxiety Disorder Associated with a Known General 
Medical Condition

與已知的身體病況相關的焦慮症



��

DSM-5（英文） DSM-5（建議翻譯）

E 13 Other Specified Anxiety Disorder 其他特定的焦慮症

Panic Attack 恐慌發作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強迫症和相關疾病

F 00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強迫症

F 01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身體異型症

F 02 Hoarding Disorder 儲物症

F 03 Hair-Pulling Disorder（Trichotillomania） 拔毛症

F 04 Skin Picking Disorder 摳皮症

F  05-06 Substance-Induced Obsessive-Compulsive or 
Related Disorders

物質誘發（或「引起」）之強迫症或相關疾病

F  07 Obsessive-Compulsive or Related Disorder Attributable 
to Another Medical Condition

與身體病況相關之強迫症或相關疾病

F  08 Obsessive-Compulsive or Related Disorder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無法（或「未」）歸類之強迫症或相關疾病

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 創傷和壓力相關症

G 00 Reactive Attachment Disorder 反應性依附障礙症

G 01 Disinhibited Social Engagement Disorder 去（或「失」）抑制社會交往症

G 02 Acute Stress Disorder 急性壓力症

G 03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創傷後壓力症

G 04 Adjustment Disorders 適應障礙症

G  05 Trauma- or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無法（或「未」）歸類之創傷和壓力相關疾病

參、臨時動議：

一、 有關「Anxiety Disorders;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Disorders; 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翻譯分工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 由楊聰財醫師負責Anxiety Disorders；湯華盛醫師負責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呂明坤醫師負責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再由林朝誠召集人負責彙整。

附帶決議：歡迎有興趣之會員加入本小組共同努力。

肆、散　　會：下午20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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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反污名首部曲
一起推動全民參與的精神分裂症更名運動
The Action of Rename, Rehabilitation and Recovery (3R)

陳萱佳 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

精障無罪 污名認罪

精神疾病的污名帶給精神疾病許多莫

須有的罪名，許多人對於精神疾病皆抱有

莫名的恐懼與擔心暴力傾向。然而，其實

經由良好治療的精神障礙者，是有能力逐

步回歸社會的。然而，令我們擔心的是即

使有能力在社會上生存，許多精障者在污

名沈重的壓力下，卻是戰戰兢兢的委身於

社會的角落。

據內政部統計，至2011年底，領有精

神障礙手冊的人數已達11萬3,992人，10年

來成長逾1倍。並達總人口數的0.49％。由

此可知，精神疾病污名所影響的已經不是

少數人。為精神疾病解除與罪惡連結的枷

鎖，便是為每一個社會的角落帶來光明最

好的方式。

有關精神疾病污名的事件，可以發生

在2010年底某駕駛以緊急煞車及手比中指

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之行為阻擋新店市消

防局鳴笛值勤中救護車，後續又將此行為

歸咎為躁鬱症發作一事作為案例，由此可

見，精神疾病的汙名不僅針對精神障礙者

本身，與精神疾病相關疾病的名詞更常作

為為自身問題行為合理化的理由。

「精神疾病更名」需與「增進個人與社會

的心理健康」同步進行

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在2001年

提出「心理健康：停止排斥，勇於照顧」

的目標，指出社會需透過適當的政策、立

法及服務，減少精神疾病治療的隔閡，並

且以行動處理精神疾病在社會上受到的排

斥、烙印和歧視。若所謂精神障礙污名是

由社會建構而來之歷程，便可按照邏輯建

立以社會為單位解構(destruct)精神障礙者

污名化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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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層面出發來解構精神障礙者污

名化首先得增進精障者自身的心理健康：

包含是否能面對與處理自己與疾病的關

係，瞭解服藥的對於疾病的關係，藉由藥

物治療調整或改善精神症狀，減少精神疾

病對於對於本身的傷害。再者，需學習藉

由社會支持系統(例如家屬、朋友)調整自

我污名化的想法，覺察與拒絕內化外在社

會對其之負面刻板印象(Lai, Hong & Chee, 

2000)。與在穩定控制病情、症狀的情形

下，自己選擇是否披露病情，選擇是否與

精神疾病共存、或是將自己當作痊癒者，

精神疾病的更名將有助於使精障者重獲其

因為疾病所喪失的權益。同時，對於社會

大眾的精神疾病教育亦須同步進行，包含

認識精神疾病與精神障礙者，使大眾了解

精神疾病與一般的生理疾病無異，同樣可

經過藥物治療獲得最佳的預後與控制。

有鑑於此，世界衛生組織與許多國家

走早已發起反污名、反歧視精神疾病運

動。其中一項方案即是為精神疾病更名。

例如：日本學界與精神障礙者家屬聯盟團

體等，近年來已將「精神分裂病」正名為

「統合失調症」。香港也有類似行動，但

正名為「思覺失調症」。台灣近年來則已

將「癡呆症」正名為「失智症」；而以保

護精神障礙者人權與福利為主旨的相關民

間身障權益保障團體則早已將精神病患改

為精神障礙者。許多求助於精神科的患者

生病後改了自己的名字，在心理上除了改

運之外，也有去污名化的作用。顯然，這

些正名措施的共同目的在「洗刷污名，還

我清白」。

「精神分裂症」更名：名詞初探

關於「精神分裂症」更名一案，本聯

盟自多年前相關討論已醞釀多時，在此歸

類彙整如下：

診斷
名稱

說　　明

清楚說明疾病的核心，在於〝思考〞及
〝知覺〞產生障礙，有助於患者、家屬
及一般大眾理解疾病，並且相應於思考
及知覺兩類之障礙，發展出生活管理及
治療/服務的方法

思覺則應是思考及知覺之簡稱，然，列
『功能』兩字，在感受上，人還有其他
的功能，所以生了這個病是部分功能受
影響，對於患者而言，比較不會有不癒
之症的印象及打擊。

以思覺對於疾病較容易理解，通俗且明
瞭

以認知對於疾病較容易理解，通俗且明
瞭

仿照日本正名為"精神統合失調"

思
考
知
覺

障

礙

症

思
覺
功
能

障

礙

症

思
覺

失
調

認
知

失
調

精
神
統

合
失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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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醫療專業」與「病權團體」共同為

精神疾病去汙名-更名運動

精神疾病與精神醫療之間的關係，也

因為精神疾病的慢性化與特殊性，較其他

疾病與醫療之間的關係來的密切與相關。

本聯盟在此也期待可結合精神醫療專業的

力量，彙整本聯盟各區會員團體精障者、

精障者家與社區復健工作人員意見，以共

同推動心理健康衛教為媒介，推動不僅是

精障者族群，更是與全民心理健康息息相

關的「精神分裂症疾病更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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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5疾病類別工作小組聯絡表
Contact Table of Categorized Diagnoses Team

※ 歡迎大家參與及加入DSM-5各疾病類別工作小組，有興趣之會員可與秘書處或各小組召集人聯繫。

2012.05.29 製表

編號 疾病類別 召集人 E-mail 副召集人 組員

1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isruptive,Impulse 
Control, and Conduct 
Disorders; Elimination
Disorders

philipch@ntuh.gov.tw 
張學岺
馬景野

王浩威、徐如維
賴孟泉、劉弘仁
宋維村、張元鳳
陳信昭、黃玉書

2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tjhwang@ntu.edu.tw 
歐陽文貞
陳正生

卓良珍、顏永杰
謝明鴻、馬景野

3
Substance Use and 
Addictive Disorders

thp128@ms15.hinet.net
邱南英
黃介良

束連文、廖定烈
黃名琪、陳紹祖
林立寧、李俊宏
張耿嘉、洪嘉均

4
Schizophrenia Spectrum and 
Other Psychotic Disorders

d88904@gmail.com
謝明鴻
馬景野

黃宗正、楊聰財
何政岳

5
Bipolar and Related 
Disorders; Depressive 
Disorders

c520608@ms64.hinet.net 廖士程
歐陽文貞

邱南英、蕭正誠
張良慧、謝明鴻

6

Anxiety Disorders;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s

linchri@gmail.com 張良慧
楊聰財、湯華盛
魏兆玟、呂明坤

7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s; Other Disorders

yssfsha@hotmail.com 廖士程

8 Dissociative Disorders q56320@yahoo.com.tw 周勵志 沙堅白、邱垂德

9
Sexual Dysfunctions; 
Gender Dysphoria; 
Paraphilias

jkw67687@ms5.hinet.net 
薛克利
蔡景宏

馮　榕、鄧惠文
蕭美君、竇秀蘭

10
Feeding and Eating 
Disorders

mctseng@ntu.edu.tw 顏永杰 陳冠宇

11 Sleep-Wake Disorders 400786@cch.org.tw 
許世杰
黃介良

王介暉、黃玉書
李謙益、楊建銘
杭良文、李信謙

毛衛中

12 Personality Disorders jou.psyc@msa.hinet.net
沙堅白
黃介良

張凱理、周立修
譚偉象、王浩威

丘彥南

黃宗正

唐心北

歐陽文貞

周元華

林朝誠

沙堅白

蕭正誠

文榮光

曾美智

邱南英

周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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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與合作
Synchronization and Cooperation

歐陽文貞 醫師

台灣精神醫學會DSM-5核心工作小組副召集人

「精神分裂症及精神病」疾病類別小組召集人

衛生署醫院管理委員會研教人力組(TQM計畫)執行秘書

衛生署嘉南療養院高年精神科及高年精神健康促進中心主任

夏季的梅雨期豪雨使台灣許多縣市放

假一天(0612)，不禁使我想到3年前(2009

年)的八八水災。但每當災難事件過去，

社會恢復平穩，精神疾病就容易被忽略。

最近有討論未來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

司」及去汙名化-台中監獄培德醫院一事，

社會似乎不太關注及了解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及精神疾病。但是，除了社會是健

忘的原因外，會不會我們精神醫療與心理

衛生界投入讓社會了解精神健康與精神疾

病(psychiatric disorders or mental illness)的努

力仍不夠？

回想今年2月17日DSM-5第四次專家工

作小組會議時，大家對於各個精神疾病的

名稱熱烈討論，並且關注到病患及家屬的

心聲，所以本期的「交流園地」特別邀請

康復之友協會撰文發表對精神疾病更名的

看法。陳萱佳副祕書長提到「…(更名的同

時」也需要對社會及大眾進行精神疾病教

育及心理健康教育」讓人省思。

而，本期我們看到「專欄文章」有6

篇，除了原本延續上一期專欄文章中「性

功能障礙、性別不安症與性偏好症」疾

病類別—介紹DSM-5中「性偏好症」的診

斷觀念及準則改變外，本期也有林朝誠

醫師帶領焦慮疾病類別小組，共有三篇

文章分別介紹焦慮疾病及「強迫症」類

別(category)，另外也有曾美智醫師介紹

DSM-5「餵食及飲食障礙」疾病類別診斷

準則的改變，及衛漢庭醫師和周元華醫師

介紹的情緒疾患診斷的改變。且這一期

DSM-5「最新進展」我們也看到美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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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會(APA)正規劃有關精神科基層醫療的

「DSM-5 PC版」診斷手冊預定在2014年出

版，而在我們DSM-5執行小組第五次會議

也誠摯地邀請基層開業的精神科同好參與

DSM-5專家小組，並獲得「基層精神醫師

協會」推薦三人參與的迴響。

回想去年在高雄的學會年會及今年4

月28-29日在花蓮以司法精神醫學為主題的

春季學術研討會，其中DSM-5中兒童青少

年PTSD、成人PTSD的診斷準則改變與解離

症都有80到近百人參與。目前初步已有失

智症、藥物濫用、睡眠疾患及其他同好都

組了專題工作坊在今年10月27-28日台南學

術年會發表，盼望也有大家的齊心參與。

大伙堅持內心的理想與理念，但也有面對

外在環境的彈性及合作，朝目標邁進。




